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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直轄市   縣(市)自衛(槍枝、槍枝執照、槍枝彈藥)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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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本表一式三份，直轄市、縣(市)政府均應分別依式編置備用。 

        二、甲種自衛槍枝彈藥於總檢查完畢後應造具清冊並於備考欄內末行填具彈藥總數。 

        三、自衛槍枝彈藥清冊應造三份分別存轉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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